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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88 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1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8/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即 2023年 8月 24日起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3,000,000元 ~55,000,000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984,943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9314%

累计已回购金额 37,044,807.7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8.11元 /股 ~39.66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
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55.00 元/股（含），回购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3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25日、2023年 8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和《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7）。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984,943股，占公司总股本 105,747,925 股的比例为 0.9314%。 购买的最高价为 39.66 元/股，最低
价为 28.11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37,044,807.7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4-014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 2月 19日 ~2025年 2月 18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 ~4,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465,66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764%

累计已回购金额 939.177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9.33元 /股 ~21.02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及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34.68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20日、2024年 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公司
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7）。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465,662 股，占公司总股本 97,754,388 股的比例为 0.476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1.02 元/股，最低价
为 19.3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391,772.83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4-011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2/1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杜武兵先生
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0,000元 ~80,000,000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1,891,07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98%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652,852.9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1.960元 /股 ~30.741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2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万元（含），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或部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6.5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16日、2023年 1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3）。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3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3,333,720
股的比例为 0.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6.310元/股，最低价为 25.9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652,862.48元。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891,0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3,333,720 股的比例为 0.9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0.741 元/股，
最低价为 21.96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652,852.96元。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32 证券简称：有研硅 公告编号：2024-020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 ~6,000万元

回购用途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

累计已回购股数 3,285,336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6%

累计已回购金额 3,359.0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57元 /股 ~10.7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或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 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53 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本次回购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 个月内； 本次回购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2024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落实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9）。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285,336股，占公司总股本 1,247,621,058 股的比例
为 0.2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0.70 元/股， 最低价为 9.57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590,466.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68 证券简称：科美诊断 公告编号：2024-019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1/30，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 ~6,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557.491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39%

累计已回购金额 4,465.052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83元 /股 ~10.3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6.68 元/股
（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
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2023 年 12 月 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74）、《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77）。

二、 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76,1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1,108,000 股的比例为 0.0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93 元/股、最低价为 7.58 元/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16,974.6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574,913股，占公司总股本 401,108,000股的比例为 1.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0.30 元/股、
最低价为 5.83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650,529.0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35 证券简称：英方软件 公告编号：2024-012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 ~6,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51,12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6%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0.9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1.99元 /股 ~42.46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超过
人民币 42.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1,1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83,500,000 股的比例为 0.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2.46 元/股，最
低价为 31.9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09,565.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707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1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指定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振华新材”）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各种存款、理财产品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等， 本次现金管理决议的有效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的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一、指定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乌当支行开立的账户指定为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

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乌当支行 贵州振华义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2402000914200005979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二）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现金管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

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
的产品。

（三）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评估判断有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公司审计部为现金投资产品事项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现金投资产品事项进行审计和监督；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六）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及保障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

同时，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99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4-024
转债代码：118026 转债简称：利元转债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利元转债”（债券代码：118026）转股期为 2023 年 4 月 28 日至 2028 年 10 月 23 日，目前转股

价格为 45.00元/股。
● 转股情况：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期间，“利元转债”共有人民币 1,000元转换为

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22股。 自 2023年 4月 28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利元转债”累
计有 32,000元（320张） 转成公司股票， 合计转股股数为 220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0.0002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利元转债”尚有 949,968,000 元(9,499,680 张)未
转股，占“利元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66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6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950 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000.00 万元，期
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2年 10月 24日至 2028年 10月 23日。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11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95,000.00 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已于 2022年 11月 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利元转债”， 债券代码
“11802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利元转债”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转股期间为 2023年 4月 28日至 2028年 10月 23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218.9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
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2023年 1月 6日，因公司完成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 304,362 股
股票的登记手续， 转股价格由 218.94元/股调整为 218.5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 年 2 月 7
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3、2023年 6月 2日，因公司股票价格触及《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经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174.87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6月 6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

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4、公司于 2023年 5月 18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因该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可转债转股导致总
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每股现金分配金额及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方案如
下：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88,304,49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4000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5,321,796.80
元，转增 35,321,797股，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123,626,289股。 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实施完毕，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4.87 元/股
调整为 124.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6 月 20 日起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实施权益
分派时调整“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5、2023年 12月 1日，因公司股票价格触及《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经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利元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45.00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12月 5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
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利元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利元转债” 转股期为 2023 年 4 月 28 日至 2028 年 10 月 23 日， 目前转股价格为 45.00 元/股。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利元转债”共有人民币 1,000 元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22股。 自 2023年 4月 28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利元转债”累计有 32,000 元（320 张）
转成公司股票，合计转股股数为 220 股(注：公司“利元转债”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进入转股期，截止
2023年 6月 19日，因“利元转债”持有人转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130 股，因 2023 年 6 月 20
日实施的 2022年度权益分派，该部分可转债转股股票变为 182股。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日，因“利元转债”持有人转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38 股，“利元转债”合计转股 220 股。 )，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0.00025% 。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利元转债”尚有 949,968,000元(9,499,680张)未转股，占“利元转债”发行
总量的 99.9966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12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年 3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5,518,673 0 65,518,67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107,632 22 58,107,654

总股本 123,626,305 22 123,626,327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752-2819237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688261 证券简称：东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4-010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9/21，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龚轶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 10月 9日 ~2024年 10月 8日

预计回购金额 2,500万元 ~5,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3.186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458%

累计已回购金额 1,798.0900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9.04元 /股 ~90.7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9月 19日、2023年 10 月 9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票。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40元/股（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
计划。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2023 年 10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5）、《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1）。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231,867股，占公司总股本 94,326,914 股的比例为 0.245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0.70 元/股，
最低价为 59.04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80,900.90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20 证券简称：翱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4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2/1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 2月 14日 ~2024年 8月 13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00,000元 ~1,000,000,000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9,845,074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3536%

累计已回购金额 685,518,018.85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9.00元 /股 ~83.8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
币 88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13）及后续回购进展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
施期限的议案》，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个月，延期至 2024 年 8 月 13 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2023年 2月 14日至 2024年 8月 1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9,845,074 股，占公司总股本 418,300,889 股的比例为 2.353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3.80 元/
股，最低价为 39.0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5,518,018.85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1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8/17，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何洪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 8月 24日 ~2024年 8月 23日

预计回购金额 6,000万元 ~8,8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07,967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24%

累计已回购金额 7,235.58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7.30元 /股 ~27.00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未来合适时机全部用于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4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800 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40.00元/股，实施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披露的《新锐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和 2023
年 8月 31日披露的《新锐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4年 1月 10日、2024年 1月 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
额，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3,4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800 万元（含）”调整为“不
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800万元（含）”。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2024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锐股份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公告》《新锐股份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和《新锐股份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2,907,967股，占公司总股本 129,920,000股的比例为 2.2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00 元/股，
最低价为 17.3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72,355,790.78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4-008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11,26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68%，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8.15元/股，最低价为 27.5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011,736.08元。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2.00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611,26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8.15元/股，最低价为 27.50元/股，已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7,011,736.08元。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611,2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8.15 元/股，最低价为 27.50 元/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011,736.08元。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3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5，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金亚东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 2月 3日至 2024年 8月 2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 ~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5,093,296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75%

累计已回购金额 4,999.0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7.65元 /股 ~11.91元 /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3 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591,1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91 元/股，最低价为 11.25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2,999.73 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093,296股，占公司总股本 290,496,916股的比例为 1.7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91 元/股，
最低价为 7.6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0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4-013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15,744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10,000股的比例
为 0.769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8.06 元/股， 最低价为 37.60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30,102,303.1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75.0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27 日和 2024 年 2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6）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615,744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10,000股的比例为 0. 76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8.06 元/
股，最低价为 37.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30,102,303.1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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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55,800 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52 元/股， 最低价为 10.63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46,179.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A
股股份。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 20.07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749,700 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52元/股，最低价为 10.63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77,895.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755,8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3.52 元/股，最低
价为 10.6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46,179.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